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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驾或进新道交法，依法上

路与定责将助力产业繁荣   
计算机行业事件点评 
  
加快自动驾驶政策松绑、推动自动驾驶规模化落地是 2026 年全国两会的热点
议题。当前我国自动驾驶产业正处于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
阶段，合法性不足是关键制约瓶颈。多位代表委员提议加快完善自动驾驶相
关法律法规，明确自动驾驶车辆上路的合法性。2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
《2026 年自动驾驶法案》，大幅放宽无方向盘、无踏板车辆的上路限制。我
国需要加快自动驾驶领域立法步伐，把握战略主动。 

支撑评级的要点 

 自动驾驶政策松绑成为两会热议话题。加快自动驾驶政策松绑、推动自动驾
驶规模化落地成为代表委员们集中呼吁的焦点议题，包含统一全国准入标准、
简化测试运营与牌照审批，破除区域壁垒、实现“一次认证、多地通行”，
批量开放城市全无人商业化运营，支持“萝卜快跑”等平台落地、打造都市
圈应用集群等，旨在催生真正可持续的无人驾驶商业模式。 

 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在即，亟待制度供给。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党
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指出，当前我国自动驾驶产业正处于从“试点”
走向“规模化商用”的关键阶段，但合法性不足是制约规模化落地的核
心瓶颈，现行法律法规滞后于产业发展。因此，朱华荣提出三点建议：1）
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上路合法性；2）提
速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筑牢量产准入根基；3）在现有车险框架下
推出适配自动驾驶的保险产品，以法护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付子堂同样建议加快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确立无人驾驶车辆的“合法身份”并转向适
应自动驾驶的归责逻辑，从而降低合规成本、构建社会信任；同时进一
步加大试点示范的力度，选择有条件的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自动驾驶应用集群；鼓励在机场、高铁站、园区、城区微循环等场景扩
大无人驾驶服务范围，探索个人用车模式，服务百姓出行。 

 我国需加快自动驾驶立法步伐，把握战略主动。2026 年 2 月 10 日，美国
众议院通过《2026 年自动驾驶法案》，大幅放宽无方向盘、无踏板车辆
的上路限制，打破了美国自动驾驶领域近十年的立法僵局，为无人驾驶
的规模化落地提供法律保障。因此，我国需要加快自动驾驶领域的立法
步伐，把握战略主动。2025 年 9 月，工信部就《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
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填补了我国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
溯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依据；2025 年 12 月，工信部许可两款 L3 级自动驾
驶车型在北京、重庆指定区域开展上路试点；多位代表委员在 2026 年两
会期间建议加快完善自动驾驶相关法律法规，有望进一步加快我国自动
驾驶领域的规模化商用。相关企业包括中国汽研、德赛西威、中科创达、

四维图新、小马智行、文远知行、黑芝麻智能等。 

投资建议 

 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合法性明确，有望利好汽车第三方检测企业，建议关
注智能检测领军企业中国汽研；建议关注自动驾驶相关企业，包括德赛

西威、中科创达、四维图新、小马智行、文远知行、黑芝麻智能等。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 产业推进不及预期，技术研发进展不及预期，国际合作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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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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